漳州市龙文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漳州市龙文区促进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八条措施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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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区直各单位：
《龙文区促进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八条措施》已经2018年区政府第四次常务会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漳州市龙文区人民政府
2018年3月30日
漳州市龙文区促进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八条措施
一、培育商贸流通龙头企业。对在本区新设立的知名商贸企业，租赁、自建、购置商业场所自用的，营业面积达到1万平方米（单家）以上，年营业额达到1亿元以上的，从企业开业起（凭年度纳税证明、租赁或购房合同），按营业面积给予60元/平方米·年的补助，最高不超过200万元，补助时间为1年。
责任单位：区商务局。
二、加大商贸企业招商力度。鼓励和引导特色商业街、商贸功能区等商贸流通集聚区完善服务配套功能，促进商贸流通企业集聚发展；对新开业的营业面积1万平方米以上的特色商业街、商贸功能区等，一次性给予招商业主60元/平方米的补助，最高不超过100万元。深化“三维对接”，拓展与“世界500强”和“中国服务业500强”企业对接，对新引进的“世界500强”和“中国服务业500强”的商贸流通企业在龙文区注册登记并进行财务独立核算的企业，一次性分别给予50万元和30万元补助。
责任单位：区商务局、区市场监管局、区国税局、区地税局。
三、培育限额以上商贸企业。按统计制度规定，及时将符合限上统计条件的企业纳入限上统计。对当年经国家统计局确认为新增的商贸限上企业和重点服务业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4万元。鼓励新增限额以上企业做大做强，在新纳入限额以上统计当年，对年销售额（经营额）达到临界值的商贸企业奖励10万元（其中，批发企业年销售额3亿元、零售企业年销售额1亿元、住宿企业年营业额3000万元、餐饮企业年营业额3000万元）。鼓励限额以上企业做大做强，对增速高于全市平均水平且年销售额（营业额）首次达到临界值的商贸企业奖励20万元（其中，批发企业年销售额5亿元、零售企业年销售额3亿元、住宿企业年营业额5000万元、餐饮企业年营业额5000万元）。上述三种扶持奖励政策按从高原则，不得重复享受。
责任单位：区商务局、区统计局。
四、鼓励连锁经营。鼓励我区大型商业零售企业在区外增开门店，做大企业零售总量，对其在区外开设的门店且销售额及税收归集我区，给予上述区外所有门店销售总额2‰的奖励。
责任单位：区商务局、区统计局、区国税局、区地税局。
五、扶持市区流通体系建设。区财政每年统筹安排不低于100万元用于支持城乡菜市场（集贸市场、农贸市场、生鲜超市）进行标准化改造，每年统筹安排不低于50万元用于支持社区便利店建设。对列入省重点扶持乡镇商贸中心建设项目给予一定补助。
责任单位：区商务局、区城建局、区财政局。
六、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对本区设立的知名大型物流综合体（指上市物流企业或国内外知名物流企业），入驻企业达到100家以上（凭在我区注册的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租赁或购房合同），按每家4000元补贴给招商业主，最高补贴不超过100万元。对首次获评国家3A、4A、5A称号，且营业发票均在本辖区开具的物流企业，分别给予奖励40万元、70万元、100万元；之后每晋升一个等级即奖励30万元。
责任单位：区经信局、区商务局。
七、加大品牌培育、扶持和保护力度。对新获得中国驰名商标、中华老字号的服务业企业，一次性奖励100万元；对新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知名商号、省老字号的服务业企业，一次性奖励10万元。
责任单位：区商务局、区市场监管局。
八、降低商贸企业经营成本。继续对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按有关规定免征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落实商业服务业信用卡消费刷卡手续费优惠政策，降低费用水平。规范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和社区菜市场摊位费收费标准。
责任单位：区地税局、区商务局、区财政局、区物价局。
附则：
1.本文件自2018年1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20年12月31日止。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漳州市龙文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漳州市龙文区促进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八条措施的通知》（漳龙政〔2015〕74号）同时废止。
2.本文件适用于工商注册、税务登记均在我区，且区级税收归属我区的商贸流通企业。
3.对同一单位或实体符合享受以上措施中多项奖励或补助条件的，同时符合我区已出台的其他政策奖励或资助条件的，按照“就高、从优、不重复”的原则执行。
4.本文件中涉及营业面积数的应以不动产权证的面积为准，若无法体现该面积数，应以依法成立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测绘公司测量面积数为准。
5.本文件在兑现过程中涉及门店销售额的以依法成立、信用良好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报告为准。
6.本文件由龙文区商务局负责解释。实施过程中如遇国家或福建省、漳州市颁布新政策，按新规定执行。
